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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74 期 院會紀錄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七案，請提案人蔣委員乃辛說明提案旨趣。 

蔣委員乃辛：（13 時 57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丁委員守中、王委員育敏、盧委員秀燕等 21

人，有鑑於台灣邁入高齡化社會後，隨著老年人口增加，老人受虐案件大幅攀升，根據衛生福

利部統計，老人受虐案件自 94 年的 1,616 件，到 103 年增加為 3,375 件，104 年度截至 8 月底通

報已達 3,831 件，增加超過一倍以上。為加強保護年長者人身安全，本席等要求行政院落實親密

關係暴力危險評估篩檢；加強高風險家庭的訪視與輔導；持續宣導與教育施虐案件的通報與檢

舉；縮短受虐老人的保護安置過程與時間；落實加害人處遇計畫之後續追蹤。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第七案： 

本院委員蔣乃辛、丁守中、王育敏、盧秀燕等 21 人，有鑑於 82 年台灣邁入高齡化社會後，隨著老

年人口增加，老人受虐案件大幅攀升，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老人受虐案件自 94 年的 1,616 件

，到 103 年增加為 3,375 件，104 年度截至 8 月底通報已達 3,831 件，增加超過一倍以上，其中

以暴力、語言攻擊等身心虐待最多，失依陷困、疏忽及遺棄等次之。為加強保護年長者人身安

全，本席等要求行政院落實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篩檢，及早發現高危機案件；加強高風險家

庭的訪視與輔導，即時發現與防杜老人受虐；持續宣導與教育施虐案件的通報與檢舉，讓受虐

案件無所遁形；縮短受虐老人的保護安置過程與時間，讓老人儘早獲得保護安置；友善與強化

老人保護安置措施；增加受虐老人的訪視與強制加暴者的心理輔導；落實加害人處遇計畫之後

續追蹤，有效防止施虐者再犯。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蔣乃辛  丁守中  王育敏  盧秀燕 

連署人：何欣純  劉建國  鄭天財  陳碧涵  黃昭順  

周倪安  蘇清泉  賴士葆  江惠貞  孔文吉  

陳雪生  李鴻鈞  孫大千  王惠美  簡東明  

陳鎮湘  陳根德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八案，請提案人盧委員秀燕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盧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

理。 

進行第九案，請提案人黃委員偉哲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黃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

理。 

進行第十案，請提案人顏委員寬恒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顏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

理。 

進行第十一案，請提案人陳委員碧涵說明提案旨趣。 

陳委員碧涵：（13 時 59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11 人提案，有鑑於建教合作除了可以讓學

生提前為職場做準備外，亦是教育與經濟密切結合的重要職業教育制度。建教合作的本質是學


